江苏省高校社科工作创新案例遴选标准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激发高校社科联的创新活力，总结推广社科研究与实践创新的典型经验，特制定本评选标准。评选采用量化打分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式，重点考察以下三个维度：

一、创新性（权重50%）

1.案例在理念、方法、技术或组织模式上具有独创性；

2.在某一学科领域或工作环节有显著突破；

3.聚焦国家重大战略解决卡脖子、卡嗓子、卡脑子问题；

    二、实效性 （权重30%）

1.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；

2.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党政部门采纳；

3.对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实质性推动作用；

三、示范性（权重20%） 

1.具有典型代表意义，经验可复制，可在全省、全国推广；

2.有效整合了校内外、国内外资源，跨学科融合程度深，形成了多元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；

3.被国内外主流媒体宣传报道，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广泛的能见度。

